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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武昌首义学院校园网IP地址管理条例》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现将《武昌首义学院校园网IP地址管理条例》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武昌首义学院
2016年12月6日
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2016年12月6日印发
主动公开
武昌首义学院校园网IP地址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IP地址是校园网的重要信息资源，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校园网所属IP地址分配、使用和管理，保障校园网正常运行，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所有接入学校校园网的用户。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学校按照“统一管理，分级负责”和“谁管理，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实行IP地址分配使用逐级责任制，对校园网IP地址进行规范管理。
第四条  信息技术中心负责统一管理校园网IP地址，具体职责为：
1.制订校园网IP资源管理规划。
2．承担IP资源日常维护与管理（如IP地址和网卡地址绑定、网络故障检测与排除等）。
3.对IP地址实施监管，组织检查联网单位IP地址的使用与管理情况。
4.制订并组织实施校园网IP地址有关管理制度及技术规范。
5.为校园网用户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与指导。
6.协助上级单位及学校有关部门开展网络信息安全检查及对违规事件开展调查处理。
第五条 需要上网的公共活动场所（如公用计算机房、实验室、电子阅览室等）应按照“分工明确、职责明晰”、“责任到人、管理到位”的原则，明确本单位校园网IP地址管理工作的分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措施，切实加强本单位校园网IP地址管理，经常检查，有效预防和消除隐患,并于每学期末由专人负责将本单位的IP使用情况进行总结,报送至信息技术中心。
第六条 校园网络不开通公用无线上网，也不得以任何理由使用移动设备接入校园网，校内移动设备上网，一律使用电信WIFI。
第三章   申请IP地址
第七条  具备联网条件、愿意接受本规定全部条款的校内单位和正式职工，均可向信息技术中心申请校园网IP地址，成为校园网接入用户。
第八条  用户申请使用校园网内IP地址，实行IP地址登记制度，办理程序：
1.用户填写IP地址申请表，由所在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
2.财务部门核实交费情况并加盖部门公章。
3.信息技术中心审核通过后，即按用户需求分配相应的IP地址并及时开通。
第九条  实行上网账号、IP地址与用户计算机网卡地址绑定。
1.为了保证上网安全和防止IP地址被盗用，信息技术中心在开通用户上网账号时，将实施用户IP地址和计算机网卡地址绑定处理。必须绑定的设备包括所有校内办公使用的计算机；无须绑定的设备包括计算机中心、图书馆电子阅览室、教学单位实验室的公用计算机。
2.如用户因工作原因要求临时解除IP地址绑定，用户本人需提交书面申请，报分管校领导审批后，信息技术中心方可为其临时解除绑定。用户处理完事务后要及时通知信息技术中心再次对其实施IP地址绑定处理。
3.教学楼的教师用机，其上网账号不与IP地址及网卡地址绑定。
第十条  离校销户手续
本校教职工办理离校手续时，须凭离校单到信息技术中心办理销户手续，销户时信息技术中心将核查该用户上网信息，无误后认证系统将回收该用户IP地址，信息技术中心在用户离校单上盖公章。 
第四章  用户权限与责任
第十一条  用户使用校园网IP地址上网时，应自觉遵守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和规定，必须对因使用校园网IP地址上网产生的一切行为负责，并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单位用户使用校园网IP地址上网，应严格履行报批手续，并自觉遵守以下规定：
1.提供上网的公共活动场所（如公用计算机房、实验室、电子阅览室等），应切实加强上网管理，做好值班记录。在开放期间，信息技术中心后台管理系统对所有上网人员身份、上下网时间、使用计算机的机号及机器IP地址进行详实的记载、备查。最近上网值班记录时间要不少于90天，历史上网记录需刻成光盘长期保存。
2.严禁架设访问代理，一经发现，由提供访问代理的责任人承担全部责任。
第十三条  用户应自觉接受并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及学校依法依规进行的计算机网络安全检查。用户发现他人利用校园网IP地址从事违纪违规活动时，有义务及时向学校信息技术中心报告。
第五章  异常情况及违规事件处理
第十四条  用户使用IP地址发生下述情况时，信息技术中心有权收回其上网权限，或强制停止其使用上网账号。
1.IP地址产生流量异常；
2.因计算机感染病毒而对校园网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3.恶意攻击服务器及办公电脑，有黑客行为的；
4.将IP地址借给他人使用。
5.私接校园网做代理或共享WIFI热点使用。
第十五条  用户在使用IP地址出现下述情况时，视为违规行为：
1.私自架设代理服务或面向校外提供代理服务；
2.未经信息技术中心批准，利用校园网内各级接入设备进行各类网络技术实验；
3.从事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有关规定相违背的上网活动；
4.阻挠学校有关部门就可疑事件或网络运行状况进行调查、检查。
第十六条  用户使用校园网IP地址如存在违纪违规行为时，将作以下处理：
1.私自架设代理服务或面向校外提供代理服务的，由信息技术中心对当事人提出警告并限期（3天以内）整改，整改期间暂停校园网络服务,并将情况上报分管校领导。未在规定期限内按要求完成整改的，信息技术中心将永久终止其使用校园网IP地址。
2.未经信息技术中心批准，擅自利用校园网内各级接入设备进行各类网络技术实验的，由信息技术中心对当事人（或单位）提出警告并限期（30天以内）整改，并将情况上报校领导。整改期间暂停校园网络服务。未在规定期限内按要求完成整改的，信息技术中心将永久终止其使用校园网IP地址。
3.从事与学校有关管理规定相抵触的上网行为但未触犯国家法律的，由学校视其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触犯法律者，交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理，学校依据司法部门处理结果，依照学校有关管理规定，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
4.阻挠学校有关部门就可疑事件或网络运行状况进行调查、检查的，学校将视情节轻重对当事人做出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信息技术中心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校园网IP地址管理条例》（校网管〔2012〕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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